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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住房公积金 2023 年年度报告[1] 
 

2023 年，住房公积金行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

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决策部署，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推

动住房公积金制度惠及更多群体，租购并举解决缴存人基本

住房问题，推进住房公积金数字化发展，提升服务标准化规

范化便利化水平，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安全平稳。根据《住

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中国人民

银行《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度的通知》（建金

〔2015〕26 号）有关规定，现将全国住房公积金 2023 年年

度报告公布如下。 

一、机构概况 

（一）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住房城乡建

设部会同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拟定住房公积金政策，

并监督执行。住房城乡建设部设立住房公积金监管司，各省、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设立住房公积金监管处（办），分别

负责全国、省（自治区）住房公积金日常监管工作。 

（二）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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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区的市（地、州、盟）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设立住房公

积金管理委员会，作为住房公积金管理决策机构，负责在《住

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框架内审议住房公积金决策事项，制定

和调整住房公积金具体管理措施并监督实施。截至 2023 年

末，全国共设有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341 个。 

（三）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其他

设区的市（地、州、盟）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设立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负责住房公积金的管理运作。截至 2023 年

末，全国共设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341 个；未纳入设区城

市统一管理的分支机构 99个。全国住房公积金服务网点 3675

个。全国住房公积金从业人员 4.42 万人，其中，在编 2.66

万人，非在编 1.76 万人。 

（四）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住房公积金贷款、结

算等金融业务委托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商业银行

办理。 

二、业务运行情况 

（一）缴存。2023 年，住房公积金实缴单位 494.76 万

个，实缴职工 17454.68 万人，分别比上年增长 9.29%和

2.80%。新开户单位 77.15 万个，新开户职工 2017.11 万人。 

2023 年，住房公积金缴存额 34697.69 亿元，比上年增

长 8.65%。 

截至 2023 年末，住房公积金累计缴存总额 2916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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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缴存余额 100589.80 亿元，分别比上年末增长 13.50%、

8.80%。 

表 1  2023 年分地区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 

地区 
实缴单位 

（万个） 

实缴职工 

（万人） 

缴存额 

（亿元） 

累计缴存总额 

（亿元） 

缴存余额 

（亿元） 

全国 494.76 17454.68 34697.69 291623.52 100589.80 

北京 47.46 946.82 3,154.35 26,609.27 7591.80 

天津 10.93 322.97 670.32 6,979.86 2055.17 

河北 9.24 572.18 942.59 8,342.26 3402.70 

山西 5.73 376.68 633.44 5,300.01 2068.04 

内蒙古 5.46 301.41 623.16 5,148.38 2065.65 

辽宁 12.21 513.65 998.32 10,882.73 3430.26 

吉林 5.05 257.01 445.01 4,476.27 1687.32 

黑龙江 4.61 294.86 576.46 5,763.15 2125.72 

上海 56.01 944.26 2,473.10 19,418.42 7745.01 

江苏 54.58 1,631.80 3,037.47 24,605.22 7934.02 

浙江 44.53 1,152.88 2,467.11 19,602.24 5590.46 

安徽 9.97 547.06 1,033.50 9,059.68 2743.12 

福建 18.01 493.74 987.97 8,253.67 2593.34 

江西 6.75 346.49 668.06 5,143.80 2155.81 

山东 29.34 1,170.51 1,990.35 16,205.57 5910.68 

河南 11.65 731.91 1,115.29 9,379.36 3951.97 

湖北 13.07 588.90 1,239.87 10,000.17 4119.72 

湖南 9.77 547.28 966.13 7,915.41 3405.32 

广东 64.07 2,258.04 3,894.19 31,532.94 9648.24 

广西 7.97 369.10 692.78 5,851.09 1904.90 

海南 5.72 135.57 211.72 1,663.74 683.40 

重庆 6.34 323.32 575.74 5,039.63 1708.33 

四川 19.05 845.57 1,594.73 13,107.45 4774.47 

贵州 7.19 307.45 569.29 4,531.98 1680.55 

云南 7.06 312.85 711.29 6,595.74 2066.43 

西藏 0.72 46.61 160.98 1,149.75 540.46 

陕西 10.13 494.45 850.86 6,644.52 2650.93 

甘肃 4.12 210.90 424.17 3,730.44 1467.81 

青海 1.34 61.64 167.54 1,468.88 477.53 

宁夏 1.42 78.56 164.53 1,461.88 475.04 

新疆 4.60 239.80 589.51 5,233.35 1725.69 

新疆兵团 0.66 30.41 67.84 526.68 20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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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23 年分类型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 

单位性质 
缴存单位

（万个） 

占比 

（%） 

实缴职工 

（万人） 

占比 

（%） 

新开户职工 

（万人） 

占比 

（%） 

国家机关和 

事业单位 
72.05 14.56% 4835.90 27.71% 272.27 13.50% 

国有企业 27.12 5.48% 3054.97 17.50% 198.17 9.82% 

城镇集体企业 5.05 1.02% 230.49 1.32% 22.83 1.13% 

外商投资企业 11.69 2.36% 1208.46 6.92% 141.30 7.01% 

城镇私营企业及

其他城镇企业 
307.48 62.15% 6730.48 38.56% 1146.79 56.85% 

民办非企业单位

和社会团体 
11.89 2.40% 317.47 1.82% 51.72 2.56% 

其他类型单位 59.48 12.02% 1076.90 6.17% 184.02 9.12% 

合计 494.76 100.00% 17454.68 100.00% 2017.11 100.00% 

图 1  2019—2023 年住房公积金缴存额 
 

 

 

 

 

 

 

 

 

（二）提取。2023 年，住房公积金提取人数 7620.10 万

人，占实缴职工人数的 43.66%；提取额 26562.71 亿元，比

上年增长 24.34%；提取率
[2]
76.55%，比上年提高 9.66 个百

分点。 

截至 2023 年末，住房公积金累计提取总额 191033.72

亿元，占累计缴存总额的 6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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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23 年分地区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况 

地区 
提取额 

（亿元） 

提取率 

（%） 

住房消费类 

提取额 

（亿元） 

非住房消费类

提取额 

（亿元） 

累计提取总额 

（亿元） 

全国 26562.71 76.55 19780.29 6782.42 191033.72 

北京 2554.76 80.99 2138.21 416.55 19017.47 

天津 579.45 86.44 415.61 163.84 4924.68 

河北 679.21 72.06 417.66 261.55 4939.55 

山西 464.76 73.37 329.83 134.93 3231.97 

内蒙古 462.22 74.17 299.92 162.30 3082.73 

辽宁 851.80 85.32 545.27 306.53 7452.47 

吉林 352.55 79.22 214.95 137.61 2788.96 

黑龙江 454.32 78.81 253.72 200.60 3637.43 

上海 1644.51 66.50 1293.13 351.38 11673.41 

江苏 2269.64 74.72 1748.51 521.13 16671.20 

浙江 1896.91 76.89 1557.57 339.34 14011.78 

安徽 798.28 77.24 585.19 213.10 6316.55 

福建 764.60 77.39 582.92 181.68 5660.33 

江西 461.29 69.05 315.87 145.42 2987.99 

山东 1478.04 74.26 1085.06 392.99 10294.89 

河南 840.64 75.37 536.15 304.49 5427.39 

湖北 941.97 75.97 618.39 323.57 5880.45 

湖南 704.96 72.97 434.34 270.63 4510.09 

广东 2992.17 76.84 2475.30 516.87 21884.70 

广西 527.84 76.19 394.24 133.60 3946.19 

海南 150.76 71.21 108.13 42.62 980.34 

重庆 462.51 80.33 338.19 124.32 3331.30 

四川 1273.78 79.87 923.02 350.76 8332.98 

贵州 464.49 81.59 355.07 109.42 2851.43 

云南 597.92 84.06 443.72 154.19 4529.30 

西藏 109.45 67.99 85.54 23.91 609.29 

陕西 587.91 69.10 432.12 155.80 3993.59 

甘肃 355.38 83.78 247.42 107.95 2262.64 

青海 135.90 81.11 90.42 45.48 991.35 

宁夏 136.36 82.88 97.35 39.01 986.84 

新疆 517.10 87.72 384.64 132.46 3507.66 

新疆兵团 51.21 75.48 32.84 18.37 31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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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9—2023 年住房公积金提取额 

 

 

 

 

 

 

 

 

 

 

 

 

1.提取用于租赁住房和老旧小区改造 

2023 年，支持 1846.09 万人提取住房公积金 2031.28 亿

元用于租赁住房。支持 4.42 万人提取住房公积金 8.26 亿元

用于老旧小区改造。 

图 3  租赁住房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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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取用于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和偿还购

房贷款本息 

2023 年，支持 4616.66 万人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

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和偿还购房贷款本息，共计

17626.43 亿元。 
 

图 4  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和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提取 

 

 

 

 

 

 

 

 

 

 

 

 

 

 

3.离退休等提取 

2023 年，支持 1092.89 万人因离退休等原因提取住房公

积金，共计 6782.42 亿元。 

 

 

 



 
 

— 10 — 

 

表 4  2023 年分类型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况 

提取原因 
提取人数 

（万人） 

占比 

（%） 

提取金额 

（亿元） 

占比 

（%） 

住房 

消费类 

购买、建造、翻建、大

修自住住房 
653.87 8.58 4840.91 18.22 

偿还购房贷款本息 3962.79 52.00 12785.52 48.13 

租赁住房 1846.09 24.23 2031.28 7.65 

老旧小区改造 4.42 0.06 8.26 0.03 

其他 60.05 0.79 114.32 0.43 

非住房

消费类 

离退休 381.09 5.00 5194.14 19.55 

丧失劳动能力，与单位

终止劳动关系 
241.13 3.16 415.59 1.56 

出境定居或户口迁移 34.29 0.45 93.40 0.35 

死亡或宣告死亡 15.91 0.21 121.19 0.46 

其他 420.47 5.52 958.09 3.61 

合计 7620.10 100.00 26562.71 100.00 

 

（三）贷款 

1.个人住房贷款 

2023 年，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286.09 万笔，

比上年增长 15.48%；发放金额 14713.0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4.25%。 

截至 2023 年末，累计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4768.54 万笔、151858.01 亿元，分别比上年末增长 6.38%

和 10.73%；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78060.74 亿元，比上年末增

长 6.96%；个人住房贷款率
[3]
77.60%，比上年末减少 1.34 个

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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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23 年分地区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情况 

地区 
放贷笔数

（万笔） 

贷款发放额

（亿元） 

累计放贷笔数 

（万笔） 

累计贷款总额 

（亿元） 

贷款余额

（亿元） 

个人住房

贷款率 

（%） 

全国 286.09 14713.06 4768.54 151858.01 78060.74 77.60 

北京 7.63 592.35 151.52 9491.64 5108.40 67.29 

天津 5.64 332.01 122.71 4235.41 1692.53 82.35 

河北 8.77 445.25 142.53 4280.57 2344.31 68.90 

山西 7.04 296.70 88.87 2658.84 1520.79 73.54 

内蒙古 6.82 298.74 135.01 3157.02 1329.20 64.35 

辽宁 8.84 376.16 218.46 5566.82 2424.82 70.69 

吉林 4.44 190.58 91.72 2418.00 1170.84 69.39 

黑龙江 4.16 154.98 110.06 2694.72 1098.78 51.69 

上海 11.02 832.46 322.14 12584.01 6022.29 77.76 

江苏 30.09 1625.27 437.48 14174.93 6918.03 87.19 

浙江 16.25 981.67 266.09 10075.55 4985.80 89.18 

安徽 9.48 395.63 179.29 4731.69 2234.14 81.45 

福建 8.16 446.30 132.98 4455.72 2273.16 87.65 

江西 8.08 399.97 107.47 3184.45 1719.54 79.76 

山东 20.19 896.54 306.72 8906.28 4620.29 78.17 

河南 11.57 508.93 179.83 5122.95 2831.63 71.65 

湖北 14.80 820.53 191.50 6248.23 3378.48 82.01 

湖南 10.72 507.01 178.28 4774.65 2631.61 77.28 

广东 20.20 1191.30 290.68 12077.26 7172.49 74.34 

广西 6.44 280.38 100.33 2742.39 1648.43 86.54 

海南 2.48 145.59 25.69 989.28 648.38 94.88 

重庆 6.78 343.60 85.16 2732.72 1634.74 95.69 

四川 14.57 644.10 226.92 6782.12 3713.72 77.78 

贵州 6.53 274.29 101.95 2859.68 1576.76 93.82 

云南 7.16 353.66 151.95 3722.52 1608.73 77.85 

西藏 0.63 43.45 12.43 566.56 277.54 51.35 

陕西 9.74 548.57 113.02 3593.90 2208.09 83.30 

甘肃 5.19 223.25 97.28 2234.61 1004.04 68.40 

青海 1.41 67.89 33.25 808.11 345.72 72.40 

宁夏 1.50 76.03 33.79 836.37 302.34 63.65 

新疆 8.79 381.33 123.56 2881.01 1445.86 83.78 

新疆兵团 0.96 38.53 9.91 269.98 169.26 8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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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23 年分类型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情况 

类别 
发放笔数 

（万笔） 

占比 

（%） 

金额 

（亿元） 

占比 

（%） 

房屋 

类型 

新房 174.40 60.96 8970.80 60.97 

存量商品住房 101.22 35.38 5241.31 35.62 

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 0.26 0.09 13.14 0.09 

其他 10.20 3.56 487.81 3.32 

房屋建

筑面积 

90平方米(含)以下 61.19 21.39 3196.81 21.73 

90至 144平方米(含) 198.02 69.22 10012.70 68.05 

144平方米以上 26.87 9.39 1503.55 10.22 

支持购

房套数 

首套 237.37 82.97 12158.93 82.64 

二套及以上 48.72 17.03 2554.13 17.36 

贷款 

职工 

单缴存职工 144.24 50.42 6617.91 44.98 

双缴存职工 141.31 49.39 8069.40 54.85 

三人及以上缴存职工 0.53 0.19 25.75 0.18 

贷款职

工年龄 

30岁（含）以下 99.20 34.68 4985.03 33.88 

30至 40岁（含） 133.55 46.68 7220.19 49.07 

40至 50岁（含） 43.47 15.19 2114.59 14.37 

50 岁以上 9.87 3.45 393.25 2.67 

贷款职

工收入

水平 

低于上年当地社会 

平均工资 3倍 
275.60 96.33 14026.89 95.34 

高于上年当地社会 

平均工资 3倍（含） 
10.49 3.67 686.17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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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9—2023 年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情况 

 

 

 

 

 

 

 

 

 

2.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项目贷款 

近年来，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项目贷款工作以贷款

回收为主。2023 年，未发放试点项目贷款，回收试点项目贷

款 0.75 亿元。 

截至 2023年末，累计向 373个试点项目发放贷款 872.15

亿元，累计回收试点项目贷款 871.39 亿元，试点项目贷款

余额 0.76 亿元。371 个试点项目结清贷款本息，83 个试点

城市全部收回贷款本息。 

（四）国债。2023 年，未购买国债，兑付、转让、收回

国债 1.85 亿元；截至 2023 年末，国债余额 3.0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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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业务收支及增值收益情况 

（一）业务收入。2023 年，住房公积金业务收入 3029.68

亿元，比上年增长 5.62%。其中，存款利息 639.20亿元，委

托贷款利息 2382.36 亿元，国债利息 0.04 亿元，其他 8.08

亿元。 

（二）业务支出。2023 年，住房公积金业务支出 1589.08

亿元，比上年增长 8.83%。其中，支付缴存职工利息 1459.02

亿元，支付受委托银行归集手续费 30.10 亿元、委托贷款手

续费 73.65 亿元，其他 26.31 亿元。 

（三）增值收益。2023 年，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 1440.60

亿元，比上年增长 2.29%；增值收益率
[4]
1.49%。 

（四）增值收益分配。2023 年，提取住房公积金贷款风

险准备金
[5]
276.90 亿元，提取管理费用 127.64 亿元，提取

公租房（廉租房）建设补充资金 1036.19 亿元。 

截至 2023 年末，累计提取住房公积金贷款风险准备金

3356.90 亿元，累计提取公租房（廉租房）建设补充资金

7560.20 亿元。 

（五）管理费用支出。2023年，实际支出管理费用 115.67

亿元，比上年增长 0.73%。其中，人员经费
[6]
66.56亿元，公

用经费
[7]
9.72 亿元，专项经费

[8]
39.3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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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23 年分地区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及分配情况 

地区 
业务收入

（亿元） 

业务支出

（亿元） 

增值收益

（亿元） 

增值收

益率 

（%） 

提取贷款

风险准备

金 

（亿元） 

提取管理

费用 

（亿元） 

提取公租房

（廉租房）建

设补充资金

（亿元） 

全国 3029.68 1589.08 1440.60 1.49 276.90 127.64 1036.19 

北京 231.30 115.25 116.05 1.59 -1.59 5.31 112.33 

天津 56.00 34.14 21.86 1.09 1.16 3.96 16.76 

河北 101.03 52.37 48.66 1.49 2.38 7.70 38.57 

山西 63.53 32.35 31.18 1.57 3.14 3.48 24.56 

内蒙古 59.49 30.80 28.69 1.44 11.45 4.07 13.13 

辽宁 102.81 54.02 48.78 1.45 5.80 5.04 37.94 

吉林 50.40 26.24 24.16 1.47 3.62 3.42 17.11 

黑龙江 61.33 32.00 29.33 1.42 0.01 2.90 26.42 

上海 245.25 119.43 125.82 1.71 98.94 2.00 24.87 

江苏 237.17 129.20 107.97 1.43 44.35 8.02 55.42 

浙江 170.22 91.52 78.69 1.48 36.11 4.66 37.92 

安徽 77.53 43.06 34.47 1.31 1.70 3.48 29.29 

福建 78.84 49.80 29.04 1.17 7.15 1.94 20.08 

江西 65.23 32.49 32.74 1.59 2.62 3.21 26.92 

山东 177.26 93.81 83.46 1.48 0.96 6.56 75.93 

河南 114.44 61.95 52.48 1.38 1.34 4.66 46.48 

湖北 127.67 63.93 63.74 1.60 10.65 7.67 45.42 

湖南 104.93 51.50 53.43 1.62 3.73 6.57 43.14 

广东 298.39 154.11 144.28 1.56 6.48 8.08 129.72 

广西 56.33 28.84 27.50 1.51 1.70 2.79 23.04 

海南 21.31 10.89 10.42 1.58 6.25 0.99 3.18 

重庆 51.87 29.30 22.57 1.36 1.83 2.44 18.30 

四川 148.45 73.64 74.82 1.62 8.31 7.60 58.89 

贵州 50.60 27.89 22.71 1.39 0.89 2.45 19.37 

云南 62.24 32.88 29.35 1.46 1.30 5.65 22.40 

西藏 10.47 6.97 3.50 0.68 2.19 0.15 1.38 

陕西 77.33 41.66 35.67 1.42 7.11 5.06 23.45 

甘肃 42.61 24.26 18.36 1.28 1.42 3.10 13.85 

青海 14.13 6.57 7.57 1.64 3.65 0.76 3.16 

宁夏 13.08 7.18 5.91 1.28 0.14 0.76 5.00 

新疆 52.34 27.78 24.57 1.46 1.50 2.89 20.18 

新疆兵团 6.11 3.28 2.83 1.41 0.59 0.27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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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产风险情况 

（一）个人住房贷款。截至 2023 年末，住房公积金个

人住房贷款逾期额 18.68 亿元，逾期率
[9]
0.02%。 

2023 年，使用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风险准备金核销

呆坏账 0 元。 

（二）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项目贷款。2023 年，试

点项目贷款未发生逾期。截至 2023 年末，无试点项目贷款

逾期。 

五、社会经济效益 

（一）缴存群体持续扩大 

2023 年，全国净增住房公积金实缴单位 42.04 万个，净

增住房公积金实缴职工 475.12 万人，住房公积金缴存规模

持续扩大。 

图 6  2019—2023 年实缴单位数和实缴职工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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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存职工中，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外商投资

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其他类型单位占 53.47%，比上年提

高 0.54 个百分点。 

新开户职工中，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外商投

资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其他类型单位的职工占比达

75.55%；非本市职工 1180.19 万人，占全部新开户职工的

58.51%。 

 

图 7  2023 年按单位性质分新开户职工人数占比 

 

 

 

 

 

 

 

 

 

 

 

 

（二）支持缴存职工住房消费 

支持租赁住房消费。2023年，租赁住房提取金额2031.28

亿元，比上年增长 33.52%；租赁住房提取人数 1846.09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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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增长 20.04%。 

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2023 年，支持 4.42 万人提取

住房公积金 8.26 亿元用于加装电梯等自住住房改造，改善

职工居住环境。 

个人住房贷款重点支持购买首套普通住房。2023 年发放

的个人住房贷款笔数中，首套住房贷款占 82.97%，144 平方

米（含）以下住房贷款占 90.61%，40 岁（含）以下职工贷

款占 81.36%。2023 年末，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市场占

有率
[10]

16.98%。 

图 8  2023 年按收入、套数、面积、年龄分贷款笔数占比 

 

 

 

 

 

 

 

  

2023 年，发放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
[11]

25.40 万笔、

1196.43 亿元；截至 2023 年末，累计发放异地贷款 170.53

万笔、6442.77亿元，余额 4271.1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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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 

2023 年，提取公租房（廉租房）建设补充资金占当年分

配增值收益的 71.92%。2023 年末，累计为公租房（廉租房）

建设提供补充资金 7560.20 亿元。 

（四）节约职工住房贷款利息支出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比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LPR）低 0.85～1.2 个百分点，2023 年发放的住房公积

金个人住房贷款，偿还期内可为贷款职工节约利息
[12]

支出约

2262.96 亿元，平均每笔贷款可节约利息支出约 7.91 万元。 

六、其他重要事项 

2023 年，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认真落实“十四五”规

划关于“改革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健全缴存、使用、管理

和运行机制”要求，租购并举解决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基本住

房问题，进一步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运行水平。 

（一）租购并举支持新市民、青年人等缴存人解决住房

问题 

指导地方加大租房提取支持力度，鼓励大城市支持新市

民、青年人全额提取每月缴存的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推广

按月提取住房公积金直接支付房租、帮助缴存人争取租金优

惠等做法。指导地方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加强住房公

积金与住房保障、房地产市场政策协同，支持缴存人刚性和

改善性住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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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 

指导重庆、成都、广州、深圳、常州、苏州等首批试点

城市深化试点工作，围绕重点问题开展专题研究，提出试点

政策工具箱，明确统一实施的基础性政策和可选用的支持性

政策，完善试点工作机制。稳步扩大试点范围，增加济南、

武汉、青岛、昆明、包头、晋城、湖州等 7 个试点城市，助

力更多灵活就业人员稳业安居。截至 2023 年末，13 个试点

城市有 49.37万名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范

围。 

（三）加快推进住房公积金数字化发展 

推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住房公积金数字化发展

指导意见》（建金〔2022〕82 号）实施，围绕构建便捷高效

的数字化服务新模式，组建咨询服务团队开展现场服务指

导，推进各地住房公积金业务流程优化、模式创新和履职能

力提升，让数字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群众。以征

信信息共享为抓手，指导各地建立健全住房公积金数据质量

提升工作机制，为建立数据赋能的数字化管理新机制夯实数

据基础。推进部门间数据共享，年内与公安部实现 8 项数据

共享，为住房公积金业务办理提供数据支撑。 

（四）持续提升住房公积金服务效能 

把为民办实事作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整合职工缴存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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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贷款缴存使用证明、贷款结清证明等个人证明事项，实

现在线实时出具，推动“亮码可办”，提升异地服务效能。

新增“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前退休提取住房公积金”

等 2 项“跨省通办”服务事项，“跨省通办”服务事项增至

13 项。上线个人住房公积金年度账单查询功能，向缴存人报

告上年度个人缴存使用情况。全年共 1.05 亿人查询个人住

房公积金信息，165.43 万人线上异地转移接续个人住房公积

金 302.99 亿元。 

（五）规范和加强住房公积金行业管理 

加强对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的工作指导，推动管

理委员会发挥好作用，提高决策科学性和监督有效性。指导

地方多措并举推动单位依法缴存住房公积金，总结推广地方

经验做法。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战略部署，推动实现住房公

积金区域一体化信息共享、政策协同。建立行业帮扶工作机

制，组织四川、江苏、山东分别与西藏、青海、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结对子”，助力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运行水平。指

导各地提高风险防控水平，持续加强个人住房贷款逾期风险

和银行资金存储风险管控。进一步推动部分住房公积金行业

分支机构纳入设区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统一管理，规范

机构设置。编制年度体检评估指标（2023 版），组织开展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体检评估工作，不断提升行业管理服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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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六）行业文明建设取得积极成效 

深化行业精神文明创建，将行业文明建设与提升住房公

积金服务、规范住房公积金管理有机结合，推动党建与业务

融合，全行业干部职工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不

断提升。全行业持续推进“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全国

住房公积金系统服务提升三年行动，推广服务意识强、服务

效能好、群众满意度高的住房公积金星级服务岗先进经验，

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2023 年，全行业共获得地市级以上

文明单位(行业、窗口)193 个，青年文明号 112 个，五一劳

动奖章(劳动模范)27 个，工人先锋号 31 个，三八红旗手(巾

帼文明岗)41 个，先进集体和个人 983 个，其他荣誉称号 103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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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报告数据为 2023 年度初步统计数，数据取自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披露的住房公积金年度报告、

全国住房公积金统计信息系统及各地报送的数据，对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年度报告中的部分数据进行了

修正。部分数据因小数取舍，存在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不作

机械调整。指标口径按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度的通知》（建金〔2015〕26

号）等文件规定注释。涉及的全国性统计数据未包括香港特别行

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 

[2]提取率指当年提取额占当年缴存额的比率。 

[3]个人住房贷款率指年度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年度末住

房公积金缴存余额的比率。 

[4]增值收益率指增值收益与月均缴存余额的比率。 

[5]提取住房公积金贷款风险准备金，如冲减往年提取的住

房公积金贷款风险准备金，则按负数统计。 

[6]人员经费包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的基本工

资、补助工资、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障费、住房公积金、助学金

等。 

[7]公用经费包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公务费、业务费、

设备购置费、修缮费和其他费用。 

[8]专项经费指经财政部门批准的用于指定项目和用途，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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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单独核算的资金。 

[9]个人住房贷款逾期率指个人住房贷款逾期额占个人住房

贷款余额的比率。 

[10]个人住房贷款市场占有率指当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

贷款余额占全国商业性和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总和的

比率。 

[11]异地贷款指缴存和购房行为不在同一城市的住房公积

金个人住房贷款，包括用本市资金为在本市购房的外地缴存职工

发放的贷款以及用本市资金为在外地购房的本市缴存职工发放

的贷款。 

[12]可为贷款职工节约利息指当年获得住房公积金个人住

房贷款的职工合同期内所需支付贷款利息总额与申请商业性住

房贷款利息总额的差额。商业性住房贷款利率按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LPR）测算。 


